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
重整意向投资人预招募公告

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彩公司或债务人）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由江苏富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在执行过程中向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滨湖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25年7月3日，滨湖法院作出（2025）苏0211破申5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创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8月4日作出（2025）苏0211破45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居和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2025年12月15日，滨湖法院作出（2025）苏0211破4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25年12月15日起对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为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积极拯救功能，维护企业营运价值、实现资源整合，实现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最大化，管理人现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重整意向投资人预招募，发布预招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创彩公司系经无锡市滨湖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由曹芸（出资30.6万元）、周艳（出资20.4万元）于2013年3月28日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20211000224085，注册资本为51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芸。截至2025年7月3日，创彩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211064569300T，法定代表人为周浪；注册地址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工业园北区金桂路2号；注册资本423.29万元，股东及持股情况为：周浪持股比例24.16%，周晨笑持股比例2.23%，朱剑持股比例4.73%，曾以刚持股比例7.39%，魏捷持股比例3.07%，秋菊持股比例3.07%，无锡芯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6.41%，林婧如持股比例2.59%，钟格持股比例3.00%，王东榕持股比例2.81%，深圳君盛源石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02%，戴鹏持股比例0.94%，无锡富洋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34%，无锡金程创业投资滨湖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12%，扬州嘉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12%；经营范围为：光学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制造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品（不含危险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塑料薄膜、胶带的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销售；质检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资产情况
1.不动产
创彩公司名下位于无锡市百合路8号不动产，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7032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土地终止日期至2069年07月30日止，该宗土地评估清算价值为4337.95万元。该宗土地上4幢房屋，房屋建筑面积合计14610.63平方米，现房清算价值为2877.17万元（包含承租人装修价值86.88万元），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包括沥青道路、水泥场地、围墙、搭建彩钢房等）清算价值为121.34万元。前述不动产的第一顺位抵押权人为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务履行期限2022年10月31日起至2025年10月28日止。上述厂房部分已对外出租。
另外，创彩公司原计划建设项目名称为年产600吨聚酰亚胺薄膜新建项目（二期6#、7#），建设位置为滨湖区杨树路与百合路交叉口东北侧，总建设规模为21217平方米，现已建6#车间。6#车间为在建工程，测绘面积为10585.90平方米，目前尚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手续，在建工程的清算价值为2011.86万元。
2.固定资产、存货
创彩公司持有的机器设备、车辆、电子设备及工具器具等固定资产清算价值为1194.43万元，主要包括老厂区内的6条生产线及新厂区内的3条生产线，薄膜分割机、分条机等机器设备，天平、分析仪等工具器具、办公设备、办公家具，以及叉车、轿车、商务车等。另，创彩公司存货的清算价值为174.25万元。
三、债务情况
截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初步核定债权53笔，总额为人民币158917290.47元。其中，有财产担保债权4笔，总额为63633013.68元；税款债权1笔，金额为674307.51元；普通债权47笔，总额为94608859.28元；劣后债权1笔，总额为1110.00元。另有尚未核定的债权4笔，申报金额合计57900100.52元，其中建设工程款优先债权1笔，申报金额45639983.52元，抵押有财产担保债权1笔，申报金额为10466254.70元（其主张的抵押已由生效法律文书判决撤销）；普通债权2笔，申报总额为1793862.30元。
另，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管理人核定的职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040823.55元。后续如发生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等情形，职工债权总额仍可能发生调整，具体以管理人依法最终核定并经法定程序确认的金额为准。管理人曾于2025年10月23日对已核定的职工债权进行公示，公示期间部分职工提出异议，管理人已依法向相关职工作出书面回复。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相关职工未就该等债权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其他情况
1.经（2024）锡仲裁字第0917号《无锡仲裁委员会裁决书》确认，基于合作开发关系，富安公司享有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百合路8号地块中部分土地的占有使用权、6号车间在建工程的所有权益以及共用设施的按比例共有权，富安公司据此向管理人申请取回上述权益。管理人认为，该仲裁裁决系对当事人之间合作开发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并不当然产生物权变动效力，相关土地使用权登记仍在创彩公司名下，故已书面回复不同意其取回申请。但上述不动产权益的特殊安排，可能对创彩公司资产的整体处置及后续重整安排产生影响。
2.创彩公司目前已停止生产经营，其资产状况、权属情况及实际可交付状态，可能因破产管理、核查、处置及权利实现等因素与评估基准日存在差异，交接时以届时现状为准。
3.与创彩公司重整、资产处置、债权清偿等相关的税费事项，意向投资人应自行向税务及其他有关部门咨询并审慎评估，管理人不对相关税务风险承担保证责任。
4.鉴于创彩公司部分资产形成时间较早，相关工程、设备及资料可能存在不完整或不规范的情形，意向投资人应自行进行尽职调查并充分评估由此产生的风险。
五、项目投资价值
创彩公司目前虽停止生产经营，但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用地、厂房、生产设备及在建工程体系，资产类型较为齐全，具备通过整体整合、引入投资人后重新规划利用的基础条件。通过破产重整方式引入投资人，有利于在控制整体成本的前提下，对现有资产进行系统盘活，实现资产价值的整体提升。
六、意向投资人基本条件
1.投资人应为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2.投资人应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三年（如有）无重大违法行为且未涉嫌其他重大行政违法行为或被追究刑事责任；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法定代表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或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3.投资人的组织机构、内控机制健全并有效运行；
4.投资人需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5.投资人应具有投资履约资金能力，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6.投资人应具备良好的经营管理能力，确保目标公司重整再生以及重整后管理运营的顺利进行。
七、预招募流程
（一）报名阶段
1.报名时间：本次意向投资人预招募期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有效。
2.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邮寄报名；
3.报名地点：无锡市梁溪区民丰路198号29楼；
4.联系人：     
杨伟星律师  王科律师；
5.联系电话：     
13151002565、13771400530;
6.报名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意向投资人介绍（包括但不限于意向投资人主体资格、主营业务介绍、参与创彩公司意向投资人预招募的意向等）；
（2）投资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无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行为；最近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承诺书（参见附件1）；
（3）相关附件，包括但不限于：
①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参见附件2）；
③授权委托书原件（参见附件3）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④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通信地址的书面文件。
需注意，报名材料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意向投资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预招募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予接收。
（2） 投资人资格审查及缴纳尽调保证金
管理人在收到完整报名材料后开始资格审查。审核通过的意向投资人如需管理人对本预招募公告之相关内容进行补充说明，或需查阅创彩公司的财务、经营情况、审计、评估情况等明细资料的，应于公告发布后向管理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管理人要求签署保密承诺函（参见附件4），并向管理人缴纳尽调保证金。管理人在收到上述文书和保证金后予以配合。
（1） 尽调保证金的金额及缴纳方式
意向投资人参与创彩公司预招募的尽调保证金为人民币1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意向投资人有意向进行尽职调查的，应将尽调保证金汇入以下银行账户（意向投资人应与管理人核实尽调保证金是否到账）：
户 名：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支行
账 号：28010188000510679
如意向投资人未进行尽调，但仍愿意参与创彩公司重整的，可继续按届时管理人的要求缴纳投资保证金并参与重整投资人竞争（具体竞争方式以正式公告为准，下同），视为该意向投资人同意按创彩公司现状进行投资。
（2） 尽调保证金的没收
意向投资人违反保密承诺函规定的，管理人有权没收该意向投资人缴纳的尽调保证金，取消其参与意向投资人遴选资格。
（3） 尽调保证金的使用
如后期意向投资人需缴纳投资保证金的，该意向投资人所缴的尽调保证金转为其应缴纳的等额投资保证金。
（4） 尽调保证金的退还
意向投资人未按管理人后续文件/公告要求参与重整投资人竞争的，或在重整投资人确定前明确表示放弃投资资格的，或意向投资人在参与重整投资人竞争后未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的，管理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尽调保证金。
（三）尽职调查的开展
意向投资人签署保密承诺函且尽调保证金到账后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意向投资人可联系管理人实地考察，管理人将积极配合。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包括实地考察）所需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
（四）意向重整方案洽谈
意向投资人可根据尽调结果向管理人提出意向重整方案，并与管理人进行磋商。
管理人将根据本次预招募的情况确定及推动下一步重整工作。
八、其他注意事项
1.本预招募公告不构成管理人对投资创彩公司的要约。
2.管理人提供的所有创彩公司的相关资料不应作为对意向投资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意向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理解以进行决策。
3.本公告由管理人发布，解释权属于管理人。
4.本公告仅为广泛招募意向投资人的预公告，具体项目情况、招募条件等内容均以管理人后续的正式公告为准。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本投资项目！

无锡创彩光学材料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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